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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3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杭氧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5 

 

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，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2017 年 3 月 29 日，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

二十九次会议以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杭氧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——杭氧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供

信用证开证担保，担保额度为 2 亿人民币（或等值外币），期限自银行批准之日起至 2020

年 6 月 30 日止。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.92%。 

以上担保批准通过后，杭氧股份累计已批准的担保额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

50%，根据《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担保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杭氧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杭氧（香港）公司）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成

立于2012年10月16日，注册地：香港湾仔港湾道1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49楼8室，公司注

册资本1,000万元港币。公司法定代表人：邱秋荣。公司经营范围：通用机械及配件、原

材物料等进出口贸易，技术咨询与服务。 

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，杭氧（香港）公司总资产为12,086.08万元，总负

债718.08万元，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为-135.75万元。 

截止2017年2月28日（未经审计），杭氧（香港）公司总资产为12,015.14万元，总负

债369.24万元，2017年1-2月实现净利润为1.02万元。 

杭氧（香港）公司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公司日益扩大的业务规模，进一步加强国际

贸易的渠道，提高本公司的空分设备及其工程成套能力，2017年1月，公司与浙江石油化

工有限公司签订了空分装置买卖合同，该合同按买方要求有涉及境外设备采购，杭氧（香

港）公司负责境外设备采购业务，经公司采购中心测算，预计需要2亿人民币（或等值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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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）的信用证开证需求，为了降低开证费用，香港杭氧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开具了NRA账

户，用于开具保函和信用证。鉴于杭氧（香港）公司在香港当地无任何资信额度，注册资

本金低，无法进行后续采购，故向公司申请担保。 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

杭氧（香港）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
自银行批准之日起至2020

年6月30日止 
2亿元人民币 

上述担保不涉及反担保。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，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，公司

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有利于杭氧（香港）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，有利于前述公司与浙江石油化

工有限公司签订的空分装置买卖合同的顺利执行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，不存在与中国证

监会相关规定及《公司章程》相违背的情况。 

2017年3月29日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同意9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

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的议案。批准上述担保后，杭氧股份累计批准的担保额

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50%，根据《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

担保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已经审批过的对外担保金额（含本次担保

数）累计为人民币250,950万元（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）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74.27%；实际发生额累计为108,699.66万元（全部为对

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）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2.17%，无逾期对外担

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3月30日 




